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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22 0.32 -31.2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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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营业务成本（万元）  226,047.88   234,014.52   -7,966.63  

主营业务毛利（万元）  28,453.68   36,386.96   -7,933.28  

主营业务产品销量（万吨）  26.32   26.63   -0.31  

主营业务产品单位毛利（元/吨）  1,081.04   1,366.41   -285.37  

主营业务产品单位售价（元/吨）  9,669.23   10,154.15   -484.92  

主营业务产品单位成本（元/吨）  8,588.19   8,787.75   -199.55  

主营业务毛利率 11.18% 13.46% -2.28% 

2024 年 1-9 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毛利 28,453.68 万元，同比减少 7,933.28 万

元，占营业毛利减少金额的 103.29%，主营业务毛利的减少系公司最近一期业绩

下滑的主要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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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和经营风险”之“2、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”进行了披露，并进行充分提示，

具体如下： 

“报告期内，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81,090.91 万元、370,195.65 万元、

311,864.09 万元和 79,609.97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5,991.66

万元、16,523.93 万元、847.58 万元和-183.22 万元。2023 年 1-3 月，公司实现营

业收入 79,609.97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183.22 万元，分别较去年同

期下降 5.02%、108.91%。公司最近一期业绩存在大幅下滑的情形。 

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存在一定的波动。如

果未来出现木浆、钛白粉等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、房地产周期波动导致装饰

装修需求大幅波动、行业内部竞争加剧等情形，公司产品的销量、单价、毛利率

可能存在下滑的风险，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。若上述风险因素同时

发生或某几项风险因素出现重大不利变化，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受到不利影响，导

致公司存在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。” 

保荐机构已于《尽职调查报告》、《发行保荐书》等申请文件中对“经营业绩

下滑的风险”做出了充分提示。 

综上，公司业绩变动情况在通过审核前已合理预计，并已充分提示风险。 

四、业绩变动不会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、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

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

公司主要从事特种纸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业务，主要产品包括装饰原纸系列、

乳胶纸系列和卫材系列。发行人所处的装饰原纸行业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，且发

行人所处行业地位和竞争格局较为稳定。由于产能集中释放导致市场竞争加剧，

2024 年三季度公司的经营业绩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。 

自 2020 年至 2023 年，我国装饰原纸销量从 111.33 万吨增长至 141.07 万吨，

复合增长率 8.21%，谨慎预计未来增速为 5%，据此测算 2026 年我国装饰原纸需

求量将达到 163 万吨。根据公司初步统计，2024 年公司、华旺科技和夏王纸业合

计新增产能超过 20 万吨。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，公司及主要竞争对手新增产能将

逐渐消化，并于 2026 年前后实现供需平衡，由于产能集中释放导致市场竞争加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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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发行人所处行业地位和竞争格局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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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，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。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按原计划投入募投项

目的建设，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开机调试、运行阶段。公司业绩变动不会对本次募

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六、业绩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本次发行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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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人本次发行聘请的审计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因罗普

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、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未勤勉尽责，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对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李波、张

晓荣、石晓琴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（〔2024〕4 号）。经办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

发行相关审计报告、其他专项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未参与上述审计业务，均

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。 

除上述事项外，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不存在其他被中国证监

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或被立案调查的情形，或者被司法机关侦查尚未

结案且属于行政许可事项或者对市场有重大影响的情形。 

本项目签字保荐代表人、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未受到

有关部门的处罚。本项目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未发生更换。 

10、发行人未做过任何形式的盈利预测。 

11、发行人及其董事长、总经理、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、仲裁和股

权纠纷，也不存在影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潜在纠纷。 

12、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13、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、政策、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。 

14、发行人的业务、资产、人员、机构、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。 

15、发行人主要财产、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。 

16、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。 

17、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和投资

者判断的重大事项。 

18、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

报道对本次发行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事项。 

19、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发行人的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分别签署了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。上述人员在有关申请文件中的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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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、签名属实。 

20、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，公司不存在利润分配事项、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

项尚未实施的情形。 

21、募投项目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所认为：发行人自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之日（2024

年 1 月 10 日）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，不存在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

第 3 号》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7 号》中所述的可能影响本次向特定

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项目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

露的重大事项，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上市的其他有关事项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

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发行上市条件

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本承诺函签署日后，若发生重大事项，本所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报

告。 

特此承诺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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